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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3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相关要求，公司对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回复披露如下：

问题：

一、前期涉诉及投资损失等事项

1、违规担保涉诉进展情况。前期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发布涉诉公告，恒天中岩就其与正和兴业、唐万新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追加公司为被告，涉案金额6.77亿元，其后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 公司在回复我部前期问询函时表示，上述诉

讼涉及担保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现任董事会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前对该担保不知情，公司对原告方出示的《保

证合同》上印章真伪无法确认，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年报显示，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尚未就是否正式立案侦查作出明确答复。

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公司回复问询函时，上述事件有无相关进展；（2）请公司自查上述事件各环节所涉及公司现任

或时任董监高并列示，明确说明相关责任方。

公司回复：

一、截至公司回复问询函时，上述事件有无相关进展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就本案和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前任管理层的失职向多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目前，已经收到公安机关的《受

案回执》。

二、请公司自查上述事件各环节所涉及公司现任或时任董监高并列示，明确说明相关责任方

（一）对公司现任董监高的自查

公司已通过向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及问询的方式，对现任董监高是否知悉上述事项进行了

自查。 经自查，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对上述担保事项不知情。

（二）对公司时任董监高的自查

2018年12月26日，公司向时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电话访谈，其中黄万珍、余璇、郭卫星、刘志玉不接受

公司及律师的电话访谈；已经取得联系的被访谈人员中，除时任监事、综合管理部经理杨毅之外，其余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具体访谈情况如下：

序号 职位 姓名 访谈情况 邮件情况

1 时任董事 杨晓云

已接受电话访谈，

待寄出纸质版访

谈记录。

已接受其他形式

访谈，因此未发电

子邮件。

2 时任董事 韩 汉

3 时任独立董事 张宝生

4 时任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 姜 华

5 时任董事会秘书、曾任董事 何再权

6 时任董事、总经理 胡广军

7 时任独立董事 王东宁

8 时任监事/综合管理部经理 杨 毅

面谈，在访谈记录

上签字。

9 时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黄万珍

未能接听电话。

已发送电子邮件

至今未回复。

10 时任独立董事 余 璇

11 时任监事 郭卫星

12 时任监事会主席 刘志玉 拒绝律师访谈。

在自查过程中，公司原综合管理部经理杨毅回忆称：应公司时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黄万珍和时任总经理胡广军的要

求，其曾于2017年10月在一份名为《保证合同》的文件上盖章，但当时没有对用印文件留底。 公司还就此事项联系黄万珍、

胡广军、何再权（时任董事会秘书）和姜华（时任财务负责人），但截至本回复函出具日，未能与黄万珍取得联系，胡广军回

复称“不记得” ，何再权和姜华回复称“对此事不知情” 。

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再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向上述表格中未能接听电话和回复邮件的时任董监高发

送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询证函》，要求其对该担保事项做出相应说明。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回复情况如下：

序号 职位 姓名 回复情况

1 时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 黄万珍

本人对该担保事项不知情，未见过或签署过该

《保证合同》。

2 时任独立董事 余璇 本人对该担保事项不知情。

3 时任监事会主席 刘志玉 本人对该担保事项不了解。

4 时任监事 郭卫星 未回复。

问题：

2、公司及管理层与“德隆系”相关情况。 前期公司因违规担保等多起事项涉诉，涉案主体涉及唐万新等“德隆系” 成

员，媒体报道质疑公司前任管理层与“德隆系”存在关联。请公司结合前期回复问询函情况，以表格形式统一列示并说明当

前公司、公司现任董监高、公司前任董监高、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前期收购浙江犇宝及鼎亮汇通的全部交易对手方是

否与“德隆系”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公司通过自查、电子邮件发函等方式对相关方是否与“德隆系” 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行了逐一确认，结果如

下：

一、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公司核查2017年至本回复函出具日期间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文件，未发现唐万新参与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未发现存在影响公司运营的指令或其他书面文件，亦未发现唐万新通过出席公司董事会并影响公司日常运作的情

形。另根据公司核查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24日期间的采购、销售、借款、融资合同，未发现公司与唐万新订立合同的

情况。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再次针对是否与“德隆系”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关联关系进行了自查，结果如下：自2018年12

月24日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公司与唐万新、“德隆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二、公司现任董监高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职日期 说明

1 刘珂 董事长、总经理 2018年6月15日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

于2018年12月24日向公司出具书面文

件，声明：其与“唐万新” 、所谓的“德

隆系” 不存在任何的委任关系或代理

关系，公司目前的任何决策和经营不会

被“唐万新” 、所谓的“德隆系” 影响。

本届董事会、监事会是由广大中小股东

推选产生，将勤勉尽职，忠于职守，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

2 徐联春 董事 2018年6月15日

3 范啸川 董事 2018年6月15日

4 刘斌 董事 2018年8月1日

5 宋华杰 董事、副总经理 2018年11月6日

6 韩笑 董事、总会计师 2018年11月11日

7 杜晶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15日

8 杨旌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15日

9 张晓峰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15日

10 陈启航 监事会主席 2018年6月15日

11 刘思远 监事 2018年6月15日

12 张宇 董事会秘书 2018年11月12日

13 訾晓萌 监事 2019年5月17日

訾晓萌女士于2019年5月17日担任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并于2019年5月28日

向公司出具书面文件，声明其与“德隆

系” 不存在任何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三、公司前任董监高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职日期 离职日期 说明

1 黄万珍 原副董事长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5月15日

公司于2019年5月27

日向前任董监高发送

了电子邮件， 截至公

司回复《问询函》日，

收到的回复如下：本

人与“德隆系” 不存

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关联关系。

2 何再权

原董事、董事会

秘书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11月9日

3 姜华 原总会计师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8月22日

4 卢绍杰 原董事长 2017年12月22日 2018年6月20日

5 杨晓云 原董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6 李敏 原董事 2017年12月22日 2018年6月20日

7 韩汉 原董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4月2日

8 齐善杰 原董事 2018年8月1日 2018年10月24日

9 张宝生 原独立董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10 王东宁 原独立董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11 余璇 原独立董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12 杨毅 原监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13 刘志玉 原监事会主席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5日

14 李茜 原监事 2018年8月1日 2019年5月17日

已于2018年 12月 24

日向公司出具书面文

件，声明：其与“唐万

新” 、 所谓的 “德隆

系” 不存在任何的委

任关系或代理关系。

15 胡广军 原董事、总经理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4月2日 未取得联系。

16 郭卫星 原监事 2017年4月11日 2018年8月1日 未回复。

四、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具说明

1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回复。

2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3 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 未取得联系。

4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5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未回复。

6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7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8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二号

我司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

系

9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10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五、公司收购浙江犇宝时的交易对方

序号 股东名称 出具说明

1 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2 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3 宁波中盈华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4 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5 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6 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7 宁波骏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8 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9 上海正红广毅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关系

10 宁波骏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11 付幸朝

本人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

系。

六、公司收购鼎亮汇通时的交易对方

序号 股东名称 出具说明

1 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回复。

2 宁波吉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3 北京中金君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4 上海东珺惠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5 东营汇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6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二号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7 上海经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8 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9 东营广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我单位与“德隆系” 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关系

10 烟台慧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11 烟台烟成东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12 上海东珺金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未取得联系。

问题：

3、募集资金无法归还情况。 前期临时公告及问询函回复显示，公司存在可能无法及时偿还前期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9.025亿元资金的情形。 上述资金多数被用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其中1.2亿元贷款与公司前期认购长沙泽洺有限合伙

份额1.7亿元中的1.122亿元从资金流向上判断存在关联，其他部分资金无法判断直接关联性，但公司前期多起对外投资损

失事项使用的投资资金均依赖于银行借款，而上述借款中4.147亿元用于归还以前年度借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针对募

集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情形，公司截至目前在问询函回复的基础上是否已开展进一步核查，并说明相关进

展；（2）针对上述募集资金中被认定与前期对外投资损失事件存在直接关联的部分，补充说明公司目前是否就相关款项进

行追讨及当期进展，并补充说明相关责任人认定情况；（3）请补充披露前期作出将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决议的

公司相关责任人；（4）前期问询函回复表示，公司已于2018年12月就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前任管理层的失职向公安

部门进行报案处理，截至2019年3月12日尚未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受理的书面通知。 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的相关进展，

后续拟继续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护自身权益。

公司回复：

一、针对募集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情形，公司截至目前在问询函回复的基础上是否已开展进一步核查，

并说明相关进展

针对募集资金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挪用、占用情形，公司在《〈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

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进行了回复。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尚无新的进展。

二、针对上述募集资金中被认定与前期对外投资损失事件存在直接关联的部分，补充说明公司目前是否就相关款项进

行追讨及当期进展，并补充说明相关责任人认定情况

（一）相关款项的追讨及当期进展

公司于2019年1月5日发布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与仲

裁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2），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分别作为原告对长沙泽洺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作为申请人对杭州兆恒、上海域圣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2018年11月13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2018年

11月16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针对该案件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浙江犇宝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

费1,031,2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036,200元，由浙江犇宝负担。公司于2019年6月7日发布了《山东新潮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2）。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上述仲裁事项尚处于审理期间。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相关责任人的认定

1.经公司自查，浙江犇宝认购长沙泽洺有限合伙份额履行了如下决策程序：

（1）2017年6月15日，浙江犇宝召开董事会（时任董事会成员胡广军、胡新平、艾迪），同意出资1.7亿元投资长沙泽洺。

（2）同日，浙江犇宝向公司提交了经时任公司总经理兼浙江犇宝董事长的胡广军签字的《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对外投资的申请报告》，报请公司审批。

（3）同日，公司向浙江犇宝下发了经公司时任董事长黄万珍签字的《关于对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款

项申请的回复函》，同意浙江犇宝进行该项投资。

（4）浙江犇宝与杭州兆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上海域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和《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合同审批单由时

任公司总经理胡广军签署。

2.2019年1月7日至1月8日，公司及公司律师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时任及现任董监高发送了调查函，要求说明是否

参与决策或经办了公司于2017年6月出资1.7亿元入伙长沙泽洺相关事项。 回函显示，公司时任董事长黄万珍、时任总经理

胡广军表示参与了公司出资入伙长沙泽洺事项的决策，公司其他时任和现任董监高均声明未参与该决策。

3.自查结果

根据公司现有的资料以及时任董监高提供的书面材料，公司认为该投资事项主要决策人为时任公司董事长黄万珍、时

任总经理胡广军，以及浙江犇宝时任董事胡广军、胡新平、艾迪；具体经办人为时任浙江犇宝董事长胡广军、总经理胡新平、

财务经理艾迪（经办事项为审批向长沙泽洺支付1.7亿元投资款）和杨毅（负责印章管理）。

需要说明的是，该对外投资事项发生时，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经董事会授权，在董事会

闭会期间，一年内涉及规模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以内，在履行相关程序后，董事长可以作出相应的决策” ，经

公司自查，未发现董事会对时任董事长黄万珍在对外投资权限上的书面授权。 ”

三、请补充披露前期作出将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决议的公司相关责任人

（一）6.5亿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18年3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6.5亿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并于2018年3月10日发

布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7）、《山东新潮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9）。

经公司查阅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当时董事会成员卢绍杰、杨晓云、李敏、王东宁、韩汉、余璇、胡广

军、黄万珍、张宝生均对该事项投了赞成票，并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

（二）25,250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使用25,250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潮石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并于2018年7月10日发布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

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5）、《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公告编

号：2018-087）。

经公司查阅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当时董事会成员刘珂、徐联春、范啸川、何再权、杜晶、杨旌、张

晓峰均对该事项投了赞成票，并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该部分募集资金归还期限尚未届满。

四、前期问询函回复表示，公司已于2018年12月就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前任管理层的失职向公安部门进行报案

处理，截至2019年3月12日尚未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受理的书面通知。 请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的相关进展，后续拟继续采

取何种措施以维护自身权益

为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就前期的对外投资损失以及前任管理层的失职向多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目前，已经

收到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

公司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工作， 同时上述投资损失相关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正在稳步推进中。 届时公司将根

据相关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4、与中润资源的担保及资金拆借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5亿元，被担保方为中润资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下称中润资源），截至报告日，中润资源尚未归还上述借款，其全资子公司已将其所拥有的不动产

抵押给借款银行用于抵押借款，拟将所得款项用于归还上述借款。 前期临时公告显示，2016年2月24日，公司与中润资源提

供互保累计5亿元，互保期限为3年，2018年7月31日，中润资源在还清前期由公司担保的3亿元借款后续借2.5亿元，借款期

限至2019年1月28日，仍属于公司担保范围内，其中2.18亿元为借新还旧，被烟台银行划入关注类。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

司、前任及时任董监高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2）上述2.5亿元对外担保是否存

在反担保，是否计提预计负债，当前是否已出现逾期，如是，请补充说明上述逾期担保是否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公

司后续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自身权益；（3）其他应收款科目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向中润资源拆借资金余额2500万元，账龄

为2-3年，坏账准备期末余额500万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资金拆借的原因及用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计提比例是

否合理。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公司、前任及时任董监高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

（一）公司、前任及时任董监高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公司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2016年2月6日发布了《烟台新潮实业有限公司关于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担保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6-010），并在公告中披露“公司与中润资源无任何关联关系” 。

经公司自查，公司从2016年2月6日至本问询函回复披露日，公司和中润资源除了两笔借款外，未发现与中润资源有其

他任何采购、销售、借款、融资以及其他任何关联关系。 这两笔借款分别是：

（1）2017年6月29日，公司向中润资源提供拆借资金1.2亿元，中润资源已于2017年6月30日归还我公司；

（2）2016年5月12日，公司所属子公司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中润资源签署了《代为偿还借款协议》，

向其提供借款25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本问题回复“三、（一）” 。

2.公司前任及时任董监高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向前任及时任董监高发送了《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相关事

项的询证函》，要求其说明与中润资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当时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 截至公司回复《问询函》

日，上述人员回复如下：

序

号

职位 姓名 说明

1

时任董事长、前任副董

事长

黄万珍

本人与中润资源无任何关联关系；新潮能源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

因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所需。

2 时任独立董事 马海涛

本人自始至终与中润资源无任何关联关系；新潮能源与中润资源提供

互保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3 时任和前任独立董事 余璇 本人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对提供互保的原因不知。

4 时任和前任独立董事 王东宁

本人任职期间及现在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润资源提

供互保的原因本人不清楚。

5 时任和前任董事 杨晓云

本人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中润资源的互保，系公司董

事会的决定，是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6

时任和前任监事会主

席

刘志玉

本人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对公司与中润资源的担保及原

因不了解。

7

前任监事/综合管理部

经理

杨毅

本人不清楚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任职期间及现在与中润

资源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8 前任董事长 卢绍杰

本人任职贵司董事长期间与中润资源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现在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本人任职贵司董事长期间未经

办以及未参与决策贵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融资的业务，所以不清楚

贵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

9 前任董事会秘书、董事 何再权

本人自始至终与中润资源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人在新潮能源任职期

间，为专职董事会秘书，新潮能源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不甚了

解。

10 前任董事 李敏

本人任职贵司董事期间与中润资源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现

在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 本人任职贵司董事期间未经办以

及未参与决策贵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融资的业务，所以不清楚贵司

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

11 前任董事 齐善杰

本人任职期间及现在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人对公司与中润

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不知情。

12

前任财务负责人、总会

计师

姜华

本人在新潮能源任职期间，为总会计师，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新潮能源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不甚了解。

13 前任独立董事 张宝生

本人任职期间及以前和现在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当时公司与

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由于时间较长已不记得。

14

时任副董事长、 总经

理；前任董事、总经理

胡广军 未取得联系。

15 时任和前任董事 韩汉 未回复。

16 时任和前任监事 郭卫星 未回复。

3.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

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经查阅公司前期股东大会、董事会议案及相关合同，在2016年2月5日与中润资源签

署的《担保合作协议书》中，描述“为了共同发展，本着诚信合作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双方就融资担保合作，共同订立该协

议” 。

为进一步了解公司与中润资源提供互保的原因，公司发函询问了前任及时任董监高，相关回复如上表所示。

（二）公司的补充说明

1.公司时任董事长卢绍杰与中润资源的关联关系

经公司核查相关资料，2015年4月末，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由中润富泰投资有限公司、金安投资有限

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南午北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午北安”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卢绍杰之姐姐卢粉，卢绍杰任

南午北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6年12月27日，南午北安签署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25.08%中润资源股份转让给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该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南午北安不再持有中润资源任何股份。

2.卢绍杰任职公司董事后，中润资源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016年2月5日，新潮能源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互保的议案》，由公司与中润资源

互相提供担保，公司为中润资源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卢绍杰时任中

润资源控股股东南午北安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卢绍杰姐姐卢粉为中润资源的实际控制人。

2017年11月28日，新潮能源董事会审议通过补选卢绍杰为公司董事的议案，2017年12月22日，新潮能源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上述议案，卢绍杰任公司董事并于其后的董事会决议中选任为新潮能源董事长。

根据上述的一系列发展及情况安排，公司认为：

自2016年12月27日南午北安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至2017年12月22日， 并未超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去的12个月期限，因此在卢绍杰任职新潮能源董事时，中润资源与新潮能源存在关联关系，但卢

绍杰并未对此进行说明。

二、上述2.5亿元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是否计提预计负债，当前是否已出现逾期，如是，请补充说明上述逾期担保

是否会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后续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自身权益

上述担保事项是根据公司于2016� 年 2� 月5� 日与中润资源签署的《担保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为其提供的借款担保。

据查，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向中润资源提供的四笔共计2.5亿元的借款与上述协议有关。 该四笔借款已于2019

年1月28日全部到期并逾期。 2019年2月，《担保合作协议书》已到期。 2019年4月15日，中润资源以其全资子公司济南兴瑞

商业运营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三处不动产分别抵押给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用于抵押贷款，所得款项已用于偿还

上述四笔借款共计2.5亿元。 2019年4月25日，上述担保项下的借款本金已全部偿还。

三、其他应收款科目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向中润资源拆借资金余额2500万元，账龄为2-3年，坏账准备期末余额500万

元，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资金拆借的原因及用途，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计提比例是否合理。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一）上述资金拆借的原因及用途

经公司自查，2016年5月12日，公司所属子公司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中润资源签署了《代为偿还借款

协议》，向其提供借款2500万元，用于代为支付中润资源的外部欠款，约定借款期限为1年内。 2017年10月16日，双方签署

了《代为偿还借款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了具体还款日，并调整了部分条款。 2018年双方又签署了《代为偿还借款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将具体还款日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 因中润资源未按时归还以上借款，2018年12月26日，在中润资源

支付了以前年度所欠资金占用费的前提条件下，鼎亮汇通与中润资源、中润资源所属中润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重新签署了

《债权债务协议书》，将还款日期延长至2019年6月30日，由中润发展有限公司为该笔债务提供担保，并约定了违约条款。

（二）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2018年底，公司根据应收款项会计政策，对上述债权按账龄法计提了坏账准备。即账龄为2-3年的应收款项，按账面余

额的20%计提坏账准备。

（三）计提比例的合理性

鉴于中润资源已偿还以前年度的资金占用费， 且已对以上债权资产追加了担保， 结合债务人及担保人自身的资产状

况，公司认为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问题：

二、公司治理情况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年报显示，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判定主要依据为2018年6月15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后，金志昌顺、金志昌盛、刘志臣推荐或提名的董事及监事均离职或被罢免，刘志臣无法通过控制董

事会的形式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的经营

决策、主要股东单独及合计持股比例、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来源等，补充说明公司目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如仍认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应说明判定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认定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以规避关联

方认定的情形；（2）前期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7名股东分别为杭州鸿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下称杭州鸿裕）、上海关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绵阳泰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中杭州鸿裕、上海关山、绵阳泰合3名股东拥有实际提名权力。 当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多数

为此次提名后经股东大会选举任职。 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7名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当前任意一方或多方是否能

够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并请说明未将上述一方或多方认定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的原因；（3）年报中认定公司目前所处的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决策流程形

成不利影响，并说明拟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

一、请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的经营决策、主要股东单独及合计持股比例、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来源等，补充说明公司

目前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如仍认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应说明判定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认定

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以规避关联方认定的情形

（一）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2018年7月7日披露《关于对〈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及参股子公司涉诉事项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4），针对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做了说明：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人事变动后，具有金志昌

顺、金志昌盛、刘志臣背景或经其推荐或提名的董事及监事均离职或被罢免，刘志臣无法通过控制董事会的形式对公司高

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现有董事、监事系中小股东基于补选董事、监事，维护经营管理层稳定，以

及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实际情况和维护股东权益的需要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公司无

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将在《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则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履行董事会职责。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二）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修订）》第八十四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四十条规定，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的主要依据有：

1.从实际的经营决策上来说，公司是中小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公司董事基于独立的判断集体作

出决策，任一主要股东无法控制董事会或者对董事会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2.从持股比例上说，主要股东单独及合计持股比例达不到控股股东标准。 公司股东单独持股比例最高的股东是宁波国

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6.39%，股权较为分散。 公司主要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高，前十名股东、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前十名限售条件股东中，金志昌盛、金志昌顺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9.80%，同时国金阳光将其持

有公司6.39%股份的表决权授权委托给金志昌盛；中金君合、中金通合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7.99%；隆德开元、隆德

长青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3.56%；东营汇广、东营广泽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6.12%（以上持股比例系2019年

5月20日数据）。

3.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来源来说，职工代表董事、监事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他董事、监事系中

小股东基于维护经营管理层稳定，以及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实际情况和维护股东权益的需要进行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市场化选聘产生。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通过认定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以规避关联方认定的情

形。

二、前期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7名股东分别为杭州鸿裕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

杭州鸿裕）、上海关山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绵阳泰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其中杭州鸿裕、上海关山、绵阳泰合3名股东拥有实际提名权力。 当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多数为此次提

名后经股东大会选举任职。 请公司补充说明上述7名股东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当前任意一方或多方是否能够对公司

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并请说明未将上述一方或多方认定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原因

（一）上述7名股东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已于2018年7月7日在《关于对〈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及参股子公司涉诉事项的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4）中披露：“上述7名股东之间不存在股权控制、任职、持股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通过书面或非书面协议、安排等而与任一方之间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因此，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

据了解，上述7名股东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请增加临时提案的行为，是在公司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各中

小股东基于独立的判断，为了维护股东权益而采取的维权行为。

（二）上述7名股东不存在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目前，公司是中小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公司董事基于独立的判断集体作出决策，董事会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董事会的决议，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7名股东不存在任何的委任关系或代理关系。 因此，上述7名股东任

意一方或多方不能对公司高管层及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经自查，自2018年7月至今，公司董事会全票通过的议案，上述7名股东中的一方或多方在股东大会投了反对票。

（三）上述7名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较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修订）》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四十条规定，未将上

述一方或多方认定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原因主要为：上述7名股东合计持股比例6.78%（以上持股比例系2019年5月

20日数据），且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形成控制。

三、年报中认定公司目前所处的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决策流程形成不

利影响，并说明拟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所处的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并未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决策流程形成不利影响。

从境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和实践来看，由于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而导致无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并不少见，理论上，无

实际控制人和有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各有利弊。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规范信息披露，强化内控体系建设，

聚焦主业发展，实现公司、股东、员工的共同发展。

问题：

6、内控制度情况。 前期公司前后出现多起对外投资损失事件，公司前期问询函回复中表示不能排除前任管理层损害

公司利益的可能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请公司梳理并补充自相关事件发生以来，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

面开展的工作，当前公司内控制度规范进展；（2）当前公司是否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内控管理机制，能否有效保障不再出

现前述类似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请公司梳理并补充自相关事件发生以来，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当前公司内控制度规

范进展

自相关事项发生以来，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及管理层针对公司经营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内控体系

的建设、专项风险的内部控制、三会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信息化系统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内控制度体系建设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全面核查了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和修订了相关制度，具体如下：

序

号

发布日期 制度 审议机构 主要内容

1 2018年9月26日 《章证管理办法》 总经理办公会

修订印章刻制、保管和使用的审

批权限等内容。

2 2018年9月26日 《公司章程》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修订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召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职权、义务、候选人资质等

内容。

3 2018年9月26日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修订了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

内容。

4 2018年9月26日 《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修订了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等内

容。

5 2018年9月26日 《监事会议事规则》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修订了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等内

容。

6 2018年11月27日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

修订了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管

理机构、决策流程等内容。

7 2018年12月8日 《总经理工作细则》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

制定了总经理职权、总经理办公

会议议事程序等内容。

8 2018年12月20日 《对外捐赠管理办法》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

制定了对外捐赠的决策程序和

规则等内容。

9 2019年3月6日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制定了关联交易的披露及决策

程序等内容。

截至目前，公司严格执行以上新制度，未发现有违规事项。

（二）针对前期发生问题的重点环节，建立健全专项风险的内控机制

针对对外投资事项，实行专业管理和逐级审批制度。 根据对外投资的不同标准，明确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为公司对外

投资的决策机构，董事长、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对投资项目行使审批权。

同时，完善了投资管理的工作指引，从项目立项、尽职调查、项目决策、投后管理等重点环节，落实责任、规范程序、明确

权限。

（三）三会治理及信息披露

公司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了修订，从会议的召集、召开到开会程序、

会议资料存档的各个环节，确保三会的合法合规以及正常运转。

公司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查，并聘请了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估。 在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了内

部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四）信息化系统建设

公司通过信息化系统强化内控体系建设，为规范各类事项的审批流程，公司建设了OA办公系统；为强化财务管理，公

司建设了财务管理系统。 通过信息化系统，规范了公司内部业务流程，明确了内部机构的权责划分，实现了过程留痕和资

料存档。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管理工作是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有效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司将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实施的有效性，

以提高公司经营的效果与效率，增强公司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确保公司行为合法合规。

二、当前公司是否已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内控管理机制，能否有效保障不再出现前述类似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当前公司已基本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控管理制度。 公司后续将以此为契机，认真开展全面自查，并排查上市公司及子

公司有无违反公司制度的情形；健全和完善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坚决杜绝类似行为的发生。

问题：

三、经营业绩及套期保值业务情况

7、经营业绩季节性波动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9.66亿元、11.81亿元、14.13亿元、12.20

亿元， 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85亿元、1.56亿元、4.10亿元、-0.50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25亿元、13.08亿元、

13.04亿元、1.35亿元。 请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模式、各主要产品价格波动、行业竞争格局、历史同期情况等因素，补充披露：

（1）各季度归母净利润波动剧烈，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2）结合业务开展情况、销售结算及回款模式，补

充披露在归母净利润环比增加值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于第二季度显著上升的原因；（3）结合国际原

油价格走势、公司应用套期保值策略及本年度大额计提减值等情况，分析公司第四季度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与归母净利润均

环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各季度归母净利润波动剧烈，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

（一）公司2018年报披露的分季度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966,491,317.18 1,181,282,338.34 1,412,597,819.41 1,220,156,28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5,105,003.96 156,098,139.82 409,630,816.97 -50,087,90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3,975,396.33 146,388,224.19 405,483,202.92 134,584,40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4,518,160.55 1,308,366,109.24 1,304,460,966.03 761,193,395.27

（二）公司近两年各期财务报告所使用的美元报表折算汇率如下：

月份

2017 2018

当月平均 季度平均 累计平均 当月平均 季度平均 累计平均

1月 6.8588

6.8777 6.8777

6.3339

6.3171 6.31712月 6.875 6.3294

3月 6.8993 6.2881

4月 6.8931

6.8436 6.8607

6.3393

6.4568 6.3875月 6.8633 6.4144

6月 6.7744 6.6166

7月 6.7283

6.6554 6.7922

6.8165

6.8401 6.5388月 6.601 6.8246

9月 6.6369 6.8792

10月 6.6397

6.5924 6.7423

6.9646

6.9212 6.633811月 6.6034 6.9357

12月 6.5342 6.8632

（三）各季度归母净利润波动剧烈，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大幅上升的原因

1.各季度利润波动的原因。 2018年一季度由于子公司提前归还借款，支付了相关财务费用并一次性摊销了前期借款成

本合计约3690万美元；2018年二季度，公司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1.94亿元；2018年四季度，公司增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02

亿元。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2018年各季度的利润波动较大。

2.产销量及价格因素影响。受油井开发与投入生产时间进程的影响，2018年公司油气产（销）量按季度递增。受前三季

度WTI现货价格持续上升的影响，公司油气销售收入及利润持续递增。

3.汇率因素影响。 2018年各季度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持续走高，公司各季度利润的折算值持续上升。

二、结合业务开展情况、销售结算及回款模式，补充披露在归母净利润环比增加值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于第二季度显著上升的原因

（一）销售回款的影响

公司原油产品销售于次月结算，2018年第3-5月油气产销量较前3个月增长约23%，导致第2季度销售收款相应增加。

（二）汇率因素的影响

2018年二季度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较一季度升值约2.2%，现金流折算值进一步累计增加。

三、结合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公司应用套期保值策略及本年度大额计提减值等情况，分析公司第四季度经营现金流量

净额与归母净利润均环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8年第四季度，公司经营现金流量净额为7.61亿元，较第三季度下降约5.43亿元。 主要原因是，随着WTI原油价格以

及天然气价格的下跌，公司油气销售平均价格较第三季度下降了约7.55美元/桶油当量，且第四季度公司油气产销量较第

三季度减少约23.5万桶油当量。 此外，美元兑人民币的平均汇率于第四季度末调整为全年累计平均值（6.6338），也导致第

四季度的现金流量报表折算值较第三季度有所下降。

公司2018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环比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为：增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9.02亿元；油气产销量下降、油价

下降、报表折算汇率调整；以及第四季度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大幅上升等综合因素导致。 2018年末，原油期货交易价格

持续大幅下降，经第三方评估确认后，公司于第四季度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39亿美元。

问题：

8、 报告期内业绩及油气产量增长情况。 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3.99%， 营业成本同比增长

192.1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3.91%，作为主要产品的油气销售量同比增长213.35%。 因合并范围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如

按全年口径相比，合并营业收入同比增幅约为73%，生产成本同比增幅约为71%，油气销售量同比增幅为62%。 请公司补充

说明：（1） 上述按全年口径测算增幅的具体计算过程， 在排除合并范围的影响后本报告期业绩仍实现较大增长的原因；

（2）油气产销量同比显著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产销量情况分析表均显示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石

油和天然气，请公司补充说明当前是否已存在天然气开采及销售业务，如是，请说明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列示数据是否为

油气合并计算下的桶油当量，列示油气当量换算系数，并在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分项列示石油、天然

气的分产品产销数据。

公司回复：

一、上述按全年口径测算增幅的具体计算过程，在排除合并范围的影响后本报告期业绩仍实现较大增长的原因

（一）计算过程

2018年美国子公司全年油气销售量为1473万桶油当量，较2017年全年的908万桶油当量增加了565万桶油当量，增幅

为62%。 2018年美国子公司营业收入为7.21亿美元，较2017年全年的4.18亿美元增加了3.03亿美元，增幅为73%。 2018年美

国公司营业成本为3.26亿美元，较2017年的1.91亿美元增加了1.35亿元，增幅为71%。

（二）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8年，公司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和自身发展战略，制定并调整了年度油田开发的策略和生产计划。 在前三季度油价

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公司加大了油田开发的资本性投入，持续提高了产量。 此外，随着公司油气开发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

的提高，以及油田管理水平的提升，油气生产成本较上年也有所下降。

二、油气产销量同比显著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产销量增长原因

2018年，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加大了对油气资产开发的资本性投入。 至2018年末，公司总钻井数较上年末增加

142口，其中生产井数较上年末增加了137口。 生产井数的增加直接导致公司油气产销量的显著提升。

（二）产销量增长的合理性

2018年，公司油气产出量为1473万桶油当量，为年内全部已证实储量（1P）的5.2%。由于科学规划和开采，公司已证实

储量不仅继续稳定增长，而且储采比较高，2018年底的1P储量约为2.71亿桶油当量，未来开发空间大；油田处于产能建设初

期，公司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和国际油价的走势而确定的年度生产计划与安排，使公司实现了业绩突破，为公司提供了充足

的经营现金流，在很大程度上为未来的油气开发提供了内生性资金支持。 因此，2018年度生产量的安排，是公司为实现未

来业绩持续增长而进行的战略性及阶段性的合理安排。

三、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产销量情况分析表均显示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石油和天然气，请公司补充说明当前是否已存

在天然气开采及销售业务，如是，请说明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列示数据是否为油气合并计算下的桶油当量，列示油气当量

换算系数，并在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产销量情况分析表中分项列示石油、天然气的分产品产销数据

2018全年，公司经营业务全部为石油天然气开采及销售业务。 其中，天然气作为原油生产的副产品可单独核算收入与

直接成本。 天然气在产销量统计时以千立方英尺（MCF）为单位，按照国际惯例，每6MCF天然气折算为1个桶油当量。

具体见下表：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

分产品 营业收入（元） 营业成本（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石油及天然气 4,780,527,760.17 2,161,371,037.74 54.79 225.63 204.24 3.18

其中：石油 4,426,368,815.21 2,051,100,264.45 53.66 228.99 202.08 4.13

天然气 354,158,944.96 110,270,773.29 68.86 188.77 250.93 -5.52

产销量情况分析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生产量比上年增减

（%）

销售量比上年增

减（%）

(桶当量) (桶当量)

石油和天然气 14,725,930.87 14,725,930.87 213.35 213.35

其中：石油 12,941,618.99 12,941,618.99 213.8 213.8

天然气 1,784,311.88 1,784,311.88 210.08 210.08

问题：

9、海外油田资产业绩表现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控股孙公司Moss� Creek� Resources� Holdings,� Inc.

（下称Moss� Creek）实现净利润19.59亿元。 公司前期发布的2018年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对应Hoople油田资产，下称浙江犇宝）、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对应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

Borden油田资产，下称鼎亮汇通）分别实现净利润0.43亿元、3.56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将Moss� Creek的财务数据

（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按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分项予以列示；（2）在此基础上，分析上述油

田资产经营业绩是否达到前期收购时相关盈利预测，如未达到，请结合项目前期资金投入、经营管理等情况，说明经营业绩

不及预期的原因，是否涉及资产减值，公司后续有无相关对策。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将Moss� Creek的财务数据（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按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分项予以

列示

鉴于Hoople油田、Howard和Borden油田在地理上属于同一区域，且均由公司美国所属公司Surge� Operating，LLC

进行运营管理，为充分整合公司境外资源，优化日常管理结构，减少整体运营成本，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强境外融资能力，

公司在2017年底调整了浙江犇宝和鼎亮汇通的海外整体架构， 将Hoople油田资产和Howard、Borden油田资产进行了合

并， 并入Moss� Creek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发布的 《关于完成对境外子公司整体架构整合和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130）。

合并完成后，各片区的油气资产统一核算，统筹管理，因此，部分资产负债项目及成本费用项目未在各片区进行分摊，

无法将Moss� Creek的财务数据按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分项予以列示。

二、在此基础上，分析上述油田资产经营业绩是否达到前期收购时相关盈利预测，如未达到，请结合项目前期资金投

入、经营管理等情况，说明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的原因，是否涉及资产减值，公司后续有无相关对策。 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

（一）Hoople油田未达到前期收购时的盈利预测，主要因为基于客观原因，未按照预测时油田开发计划执行

2015年10月，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犇宝” ）100%股权事宜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公司通过浙江犇宝间接控制美国德克萨斯州的Permian盆地位于

Crosby郡的油田资产（以下简称“Hoople油田” ）。

由于Hoople油田是二采油田，开采成本相对较高。 收购完成后，油价继续下探，最低跌至2016年2月11日的26.19美元/

桶，随后开始在波动中缓慢回升，油价的急剧暴跌和持续低迷，导致Hoople油田开发和经营风险极大，因此，2016年未按照

预测时油田开发计划执行。

2017年6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3名交易对方持有的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通过鼎亮汇通间接控制美国德克萨斯州的Permian盆地位于Howard和Borden

郡的油田资产。

Howard和Borden油田是非常规油田，从储量规模、油田面积、产量中油占比、单位开采成本等方面均远超Hoople油

田。 公司作为油气资产作业者，属于石油上游勘探开发行业，受原油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因此，会根据原油价格走势适时调

整油气资产开发方案和资本开支，以求最大化投资回报。 按照行业一般规律，在油价低迷时，作为油田作业者往往优先开

发效益好的区块，随着油价上涨时逐渐开发效益次之的区块，甚至进行一些勘探及风险类的投资。 因此，为控制运营风险，

公司根据实际油价情况及时调整了Hoople油田开发方案。相比Hoople油田，Howard和Borden油田具有更低的开采成本

和更高的投资回报。 因此，2017年后，公司暂缓Hoople油田开发计划，大幅缩减资本开支，是公司根据行业惯例，在相对低

迷的油价环境下做出的合理选择， 该调整也保障了公司在转型初期实现业务平稳起步，2018年快速增长的财务数据也证

明公司该策略的正确性。

综上，Hoople油田未达到前期收购时的盈利预测，主要因为基于客观原因，未按照预测时油田开发计划执行。 自2015

年至今，公司采用调剖调堵、压裂引效、注水井网调、打加密井整等方式对Hoople油田进行了一些极其小规模的开发。

Hoople油田、Howard和Borden油田钻井数据

单位：口

Hoople油田 Howard和Borden油田

年份 总井数 净井数 生产井 注水井 总井数 净井数 生产井 注水井

2016 371 364 288 83 87 78 87 0

2017 379 367 292 87 176 158 176 0

2018 376 368 284 92 321 276 321 0

（二）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超出了收购时的盈利预测

2017年6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13名交易对方持有的鼎亮汇通

100%财产份额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通过鼎亮汇通间接控制美国德克萨斯州的Permian盆地位于Howard和Borden

郡的油田资产。 公司聘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了评估，据其出具的《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拟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产份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和《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购

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100%财产份额项目资产评估说明》(中联评报字［2016］第2373号)显示，相关

盈利预测和实际数据对比如下：

1.油价预测与实际对比

单位：美元/桶

参数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及以后

情形1 35.00 40.00 50.00 60.00 70.00

情形2 35.00 40.00 50.00 60.00 75.00

实际情况 43.34 51.87 64.54 - -

2.产量预测与实际对比

单位：千桶

预测 实际情况

年份

NetGas

MMcf

NetOil

Mbbl

桶油当量

Mbbl

桶油当量

Mbbl

2016下半年 1,172.43 1,607.93 1,803.34 3,705.00

2017 3,997.34 4,821.60 5,487.82 8,630.00

2018 6,599.45 8,374.19 9,474.09 备注

备注：2017年底，Hoople油田资产和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完成了合并，Howard和Borden油田产量2018年起不

再单独统计。

从上述数据对比不难看出，2016年、2017年度，Howard和Borden油田产量远远超过了并购时的预测值， 油价预测也

是保守的，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超出了收购时的盈利预测。2017年底，Hoople油田资产和Howard和Borden油田资

产完成了合并，经营数据和财务数据不单独统计。

（三）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无减值迹象

根据美国石油储量评估机构Ryder� Scott� Company,� L.P.按照SPE-PRMS规则制定的储量评估方法，先后几次出具

的《储量评估报告》显示，Hoople油田资产、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证实储量稳定增长。 具体见下表：

单位：亿桶

并购时 油气资产合并后

Hoople油田 Howard和Borden油田 合计 2017年底 2018年底

证实储量 0.24 2.24 2.48 2.58 2.71

注：2017年底，Hoople油田资产和Howard和Borden油田资产完成了合并，储量报告合并计算。

据Ryder� Scott� Company,� L.P.按照SPE-PRMS规则出具的《Moss� Creek� Resources,LLC� Estimated� Future�

Reserves� and� Income� Attributable� to� Certain� Leasehold� Interests� SES� Parameters� As� of� December� 31,2018》

(《储量评估报告》)显示，已证实储量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远高于公司油气资产中已探明矿区权益及相关井及井设备的账

面价值；概算储量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也远高于油气资产中未探明矿区权益账面价值。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在

每年末对油气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判断至2018年末，公司油气资产无减值迹象。

（四）公司后续将采取的措施

目前，Hoople油田产量保持相对平稳，公司拟将Hoople油田作为未来的储备资产运营。在今后油价上升、经济效益可

行的情况下，Hoople油田可以再进行二采、三采或进一步实施新工艺、新技术。

问题：

10、客户集中度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全年销售总额比重高达99%。 请公司补充披露：（1）补

充列示前五名客户基本信息，并结合其经营及财务状况、订单规模等，分析其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公司

后续业务开展是否具有稳定性；（2）结合当前客户及订单项目情况，分析说明当前公司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

并明确公司在未来经营中针对此问题拟采取何种改善措施。

公司回复：

一、补充列示前五名客户基本信息，并结合其经营及财务状况、订单规模等，分析其对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否具有重大

影响，公司后续业务开展是否具有稳定性

（一）Moss� Creek排名前五位买方的信息如下：

客户名称 客户分类 穆迪评级 备注

1 Lion�Oil�＆ Trading 油客户 Ba3

美国上市公司Delek�US�refinery的子公司，美国

炼油公司。

2 Occidental�Petroleum 油客户 A3

美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具有较强的原油运输

能力。

3 Targa�Resources 气客户 Ba3 美国大型中游天然气公司。

4 West�Texas�Gas 气客户 无评级 为美国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

5 Callon�Petroleum 油气客户 B2 美国上市公司，油气勘探开发公司。

（二）如上图所示，上述Moss� Creek油气买方都是实力雄厚的公司，在运营上非常稳定、经营历史悠久且财务状况稳

定，其公司评级都和Moss� Creek公司相当或更好。如排名第5的Callon� Petroleum是Moss� Creek油田勘探&生产的合作

方， 为美国上市公司， 也是Moss� Creek部分钻井的作业方， 通过钻井与Moss� Creek收入分成。 双方业务合作往来中，

Moss� Creek具有主动权及优势地位，如果没有收到油气销售收入，Moss� Creek有权不支付油井建设投资的付款。

（三）油气采集和销售过程需要买方较大的资本投入，因此，客户相对稳定和集中，但美国油气产业成熟，商业化程度

高，合作中卖方往往具有优势地位。

二、结合当前客户及订单项目情况，分析说明当前公司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并明确公司在未来经营中针

对此问题拟采取何种改善措施

尽管买方客户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但这在美国油气公司中是通常的做法，并且公司不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的风险。

主要原因有：

（一）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大宗商品，标准统一，可以在大宗商品市场上进行广泛的交易。

（二）如果公司认为客户的信贷风险成为一个问题，可以相对较快地进行调整。油气销售合同中有退出条款，允许公司

出于经济因素和其他情况下选择其他买方。

（三）Lion� oil� ＆ Trading是Moss� Creek最大的客户， 与其签订的原油合同规定， 如果其绩效考核指标没有达标，

Moss� Creek有权利每年重新谈判合同并且退出。 在续签合同时会考虑所有可选买方，如果认为合适，可以选择将油气出

售给多个买方。

（四）长期而言，Moss� Creek还在研究一些备选方案，使其能够将原油运往多个不同市场（包括中国等国际市场）。

很可能在某一时刻（基于销售规模），公司可以扩大产品销售对象的名单。

问题：

11、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及套期保值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6.93亿元，对当期归母净利润影响

较大，主要为石油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请公司补充说明：（1）财务报告附注中“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

融负债” 、“套期”等部分勾选“不适用” 的原因，并依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

相关规定，补充披露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品种、保证金规模、主要业务风险、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风险控制措施等；（2）年

报显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中涉及产生预计利润及预计损失的部分。 请补充说明公司套期保值策略中是否涉及卖

出类期权头寸，如是，请分析说明该部分头寸系独立头寸还是期权投资组合策略的组成部分，应用卖出类期权头寸是否与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对冲油价风险的预期目的一致，针对卖出类期权单边潜在损失不存在上限的特点，补充说明公

司采取何种头寸管理策略进行风险控制，并结合相关压力测试评估情况，说明上述风险是否严格可控；（3）近期公司发布

2019年一季度报告显示，2019一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63亿元，同比下滑291.30%，其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6.30

亿元，请公司分项列示相关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的测算过程，并结合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套期保值策略等，补充说明造

成上述大额亏损的原因，是否与公司原油销售价格上行产生的收益形成对冲。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财务报告附注中“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套期”等部分勾选“不适用” 的原因，并依据《上市公司行

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相关规定，补充披露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品种、保证金规模、主要业务

风险、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风险控制措施等

（一）套期保值会计政策

2017及2018年，公司一直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原油套期保值业务按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进行确认和计量。 每

季度末，公司根据中介机构对存量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的评估结果确认相关损益，并区分合约的不同期限及损益情况，

分别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损益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及“其他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因此，“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套

期”等在2018年年报出具时为“不适用” 。

（二）套期保值交易品种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无需保证金。 2018年末，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存量合约情况如下：

套期保值交易品种 数量（万桶）

纽约商品交易所WTI价格互换2019年合约 NYMEX�WTI�SWAP-2019 405

纽约商品交易所WTI价格互换2020年合约 NYMEX�WTI�SWAP-2020 159.5

米德兰-库欣差价互换2019年合约 Mid/Cush�BASIC�SWAP-2019 55.2

米德兰-库欣差价互换2020年合约 Mid/Cush�BASIC�SWAP-2020 146.4

买入看跌期权 OPTIONS 136.2

领式期权 COLLARS 41

合计 943.3

（三）主要业务风险与控制措施

公司以规避石油价格下跌风险为唯一目的，使用多种套期保值工具锁定未来一定时间范围内的销售价格或价格空间，

以保证未来一定时间内公司销售利润的稳定性。 为规避期货交易的信用风险，在交易对手的选择方面，公司仅与在石油期

货交易方面资源丰富的知名银行进行直接交易，如Bank� of� Montreal、Wells� Fargo、Capital� One等。在交易数量与结算

时点的控制方面，公司以未来12个月PDP（已证实储量）产量的50%，以及未来第13-24月PDP产量的25%作为期货到期日

和期货交易数量的控制基础，在交易过程中根据WTI现货及期货价格的波动情况进行小幅度调整。 因此，公司原油期货交

易价格波动的风险，完全可以与合约到期时当期的现货交易价格变动形成对冲，不存在期货交易风险敞口。

二、年报显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中涉及产生预计利润及预计损失的部分。 请补充说明公司套期保值策略中是

否涉及卖出类期权头寸，如是，请分析说明该部分头寸系独立头寸还是期权投资组合策略的组成部分，应用卖出类期权头

寸是否与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以对冲油价风险的预期目的一致，针对卖出类期权单边潜在损失不存在上限的特点，补充

说明公司采取何种头寸管理策略进行风险控制，并结合相关压力测试评估情况，说明上述风险是否严格可控

在公司2018年末存量套期保值合约中，领式期权合约因锁定的是价格空间，既包括卖出类期权头寸，也包括买入类期

权头寸。需要说明的是，公司无论采用何种交易品种对原油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唯一目的是锁定一定数量的产品销售利润，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未来油价大幅下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公司任何时点的存量合约数量和交易金额， 均可与期货到期日

当期的现货交易形成一定程度的对冲，不存在期货风险敞口。

三、近期公司发布2019年一季度报告显示，2019一季度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63亿元，同比下滑291.30%，其中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为-6.30亿元，请公司分项列示相关资产负债表科目变动情况的测算过程，并结合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套期保

值策略等，补充说明造成上述大额亏损的原因，是否与公司原油销售价格上行产生的收益形成对冲。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

查并发表意见

2019年一季度末，公司套期保值存量合约公允价值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一季度余额 汇率变动 当期变动

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金额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359,551,758.04 29,443,703.39 7,985,557.42 -330,108,054.65 -322,122,497.2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36,502,224.32 236,255,378.69 -48,431.89 199,753,154.37 -199,704,722.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878,470.81 2,090,821.15 -92,878,470.81 -90,787,649.66

其他非流动负债 17,289,809.96 -63,679.71 17,289,809.96 -17,226,130.25

以上金额总计 488,932,453.17 282,988,892.04 9,964,266.97 -205,943,561.13 -629,840,999.63

期货合约公允价值

合计

415,928,004.53 -224,101,485.26 10,188,490.16 -640,029,489.79 -629,840,999.63

2019年一季度公司套期保值存量合约变化情况如下：

年初合约存量 一季度新增交易量 一季度已结算交易量 一季度末合约存量

单位：万桶 943.3 285.6 187.3 1041.6

今年一季度，随着WTI现货油价的大幅提升，纽约商品交易所WTI各期期货价格也随之大幅提升。 公司期货交易锁定

的价格低于2019年3月31日的市场价格，导致公司存量套期保值合约的公允价值较年初大幅下降，形成当期损失。 需要说

明的是，该部分合约尚未到期，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账面损失并未对公司当期经营现金流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一季度已结算到期合约的产品数量为187.3万桶。该部分合约的结算，与今年一季度公司的现货交易（365.6万桶）

形成价格上的对冲。 一季度末存量合约项下的1041.6万桶数量，将于2019年2季度至2021年1季度末前陆续到期。 届时，这

部分存量合约的到期结算，将与上述各期的现货交易价格形成对冲。

问题：

四、其他财务会计信息

12、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针对涉诉的账面资产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0.86亿元，涉

及深圳市华瑞矿业有限公司等6亿元其他应收款、霍尔果斯智元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亿元其他应收款、北京新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1.05亿元其他应收款、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7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请公司补充

披露本次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是否表明上述事项涉及资产已存在较大可能性无法收回前期款项，公司当前及后续拟采取何

种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公司回复：

截至目前，以上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仍全部处于诉讼过程中。 根据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公司未查到各被告方可

供执行的资产。 故判断上述资产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大。

公司已针对上述事项已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并按相关规定披露了进展情况，目前案件正在稳步推进中。 公司后续

将持续跟进案件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

13、其他流动资产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从11.30亿元降至0.21亿元，同比下滑98.15%，主要系理

财产品大幅减少。 请公司结合理财产品的具体项目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补充说明其他流动资产大幅下降的原因。

公司回复：

2017年末，公司人民币资金理财产品余额共计约13亿元，其中11亿元在其他流动资产中列示，2亿元在货币资金中。至

2018年末，除货币资金中列示的理财产品中的余额2203.2万元被司法冻结，在其他流动资产中列示的2亿元方正东亚信托

产品转入其他应收款并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外，上述理财投资全部到期并已用于支付对美国子公司的增资等。

问题：

14、固定资产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8.92亿元，同比增长153.58%，主要系美国子公司水处理设施新增

投资导致。 请公司补充披露；（1）补充列示上述增加金额的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并说明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2）随

着公司油气业务规模不断开展，上述项目是否涉及后续投入，若是，请测算并补充披露预计后续投入金额。

公司回复：

一、补充列示上述增加金额的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并说明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

截至报告期末8.92亿元固定资产，主要是围绕石油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包括水处理井，水传输管线及水循环处理设

施等。 较上年投资增加较大的原因，是2018年Howard和Borden油田进一步开发，油田产量不断上升，压裂用水及产出的

水大量增加，需要进行大量的水处理工作。 一方面油井产出水需要净化处理，另一方面产出水通过水循环设施净化成清水

可以提供给生产使用，从设施启用的效果看，既解决了环保问题，也大大降低了油田的运营成本。

二、随着公司油气业务规模不断开展，上述项目是否涉及后续投入，若是，请测算并补充披露预计后续投入金额

油田基础设施是石油生产的辅助设施，占油田开发投资金额比例较小，且随着油田开发的展开而展开。 同时，整个油

田的开发节奏视油价波动及资金安排而调整，油田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根据油田开发节奏而定。 假设油价持续上涨，公司将

加大油田开发力度，尤其在开发程度不高的地区，油田基础设施投资及建设也会随之跟进。 因此后续油田基础设施的投资

取决于未来公司整体开发计划及安排。

问题：

15、应收账款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5.35亿元，同比增长45.98%，其中99.53%的金额均被划入个别认

定组合，因按月结算、不存在无法回收风险而不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说明确定上述计提坏账

政策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18年末，公司合并应收账款的99.53%为美国子公司应收油气销售账款。 美国子公司根据当月油气销量及购销协议

规定的定价原则确认收入，并于次月实际结算收款，故期末应收账款的账龄较短。 此外，公司销售客户与公司合作时间较

长，没有违约或拖延付款等不良记录，信用状况良好。 且客户多处于行业下游，具备一定的财务实力。 因此，公司对上述应

收账款划分为个别认定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

16、预付款项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2.12亿元，同比增长371.47%，主要系向上海尊驾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预付款项1.55亿元，占预付款项总额比例为72.89%。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用途，款项形成的合理性，尚未

结转的原因。

公司回复：

一、预付款项的具体用途

预付款项用于购买贵州茅台飞天酒和五粮液生肖纪念酒， 其中茅台飞天酒129,871,133元， 五粮液生肖纪念酒25,

000,000元。

二、款项形成的合理性和尚未结转的原因

该批货物已取得贵州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开具的，以我方公司为提货单位的，不可撤销的销售调拨单（提

单）。 考虑到飞天茅台的市场价格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公司在市场价格拟到达目标价位后启动销售；同时，在未确定批量对

外销售前，从厂商提货会对运输和仓储环节行程较大的管理压力和风险，该批飞天茅台尚未提货。 公司预计于2019年二季

度末至三季度中期陆续从茅台酒厂提货并启动销售工作。

由于五粮液生肖纪念酒对包材和生产工艺的要求较高，该类酒品的生产周期较长。 同时，自2019年元月开始，五粮液

全产品线的售价都呈明显上涨趋势，故公司尚未提货。 预计提货时间为2019年第三季度。

问题：

17、其他应收款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5.76亿元，在按个别认定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中，款项性质为“油气资产联合开发运营的其他各方”的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5.27亿元，绝对金额较大，且未计提坏账准

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列表形式分项披露该笔其他应收款对应的主要联合开发运营方及应收金额，并补充说明将其

列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原因；（2）补充披露对该笔款项未计提任何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计提不足的情况。

公司回复：

一、以列表形式分项披露该笔其他应收款对应的主要联合开发运营方及应收金额，并补充说明将其列入其他应收款科

目的原因

根据相关协议，公司部分生产井由其他方享有部分收益权。 该类生产井的开发成本一般由公司暂垫，发生时计入其他

应收款。 在该类井投入生产并进行销售后，由公司代为收取相应部分货款，计入其他应付款。 产品销售后，在一定时间内公

司从其他权益方收取代垫的开发成本后，再向其他权益方支付代收的货款。

二、补充披露对该笔款项未计提任何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计提不足的情况

因其他应收款-代垫其他权益方开发成本与其他应付款-代收其他权益方销售货款相互对应，其净额实际上为应付款

项，不存在其他应收款的坏账风险。 故未对该类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问题：

18、油气资产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油气资产由154.57亿元增至212.71亿元，同比增长37.61%，主要为油气开

发资本性支出增加，附注显示本期增加金额73.16亿元。请公司补充列示上述增加金额的具体投资项目情况，并说明报告期

内大幅增加的原因。

公司回复：

2018年度，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及年度计划加大了油田开发力度。当年油气资产（原值）增加73.16亿元。其中，新增投资

9.44亿美元，折人民币62.64亿元；另由于报表折算汇差形成的资产原值增值约为10.52亿元。

在新增的9.44亿美元投资中，无形钻井成本增加6.14亿美元，有形钻井成本净增加1.7亿美元，利息资本化增加0.61亿美

元，土地租约及油田弃置费用等净增加0.99亿美元。 以上投资额的增加，使得公司钻井总数在年内增加了142口。

问题：

19、其他应付款情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11.46亿元，同比增长1293.98%，主要为代收油气销售收入

款大幅增加10.57亿元。 请公司结合油气业务开展情况，补充说明上述项目大幅增加的原因。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大幅增加的原因为，公司自2018年起，将应付其他权益方的货款由客户直接向权益方支付

修改为由公司代收款后再向其他权益方支付。

问题：

20、财务费用情况。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2.64亿元，同比增长1765,72%，主要为美国子公司提前归还借款

产生1.49亿元费用。 请公司补充说明：（1）上述提前归还借款费用的产生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一次性罚息；（2）借款手续

费摊销金额较高的原因，后续待摊销部分余额，预计是否将持续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回复：

一、上述提前归还借款费用的产生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一次性罚息

2018年初，美国子公司长期借款（Unsecured� Term� Loan）余额为4亿美元。 2018年1月，美国子公司根据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拟发行总额为7亿美元，期限为8年的高收益债券（Senior� Notes），以满足公司长期资金的需要。 因提前偿还4亿

美元的借款是公司发行该高收益债的必要前提条件，且该笔4亿美元借款规模不足，期限相对较短（5年），利率（9.5%）也

相对较高，故公司决定以发行高收益债替代原有借款。 根据借款协议的规定，公司提前偿还借款需一次性支付相关费用约

2100万美元。

二、借款手续费摊销金额较高的原因，后续待摊销部分余额，预计是否将持续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债券发行费用及借款手续费水平的确定需要遵循美国债券及金融市场的规则。 2018年度借款手续费摊销金额较

高的原因，系归还上述4亿美元时，将该笔有关的未摊销发行费用余额1595.4万美元一次性摊销完成所致，对公司未来业绩

不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